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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审表
	项目
	评审因素及分值
	评分标准说明

	报价部分（40分）
	满足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且磋商报价最低的磋商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磋商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磋商报价）×40%×100

	技术部分
（52分）
	总体概述(10分）
	供应商施工组织总体设想、施工方案针对性和施工段划分是否合理,经评审可得1-10分，如不符合,该项不得分。

	
	施工进度
(7分）
	供应商制定的工期控制目标明确，施工段的划分合理，劳动力的安排计划合理，制定的施工进度计划（横道图或网络图）科学合理，符合工期要求，保证进度的措施详尽可靠，经评审可得1-7分，如不符合,该项不得分。

	
	施工方案和质量保证措施(7分）
	供应商制定分部分项工程和关键部位的施工方案是否符合规定并先进可行，是否符合本工程实际，制定的质量控制目标是否明确，质量保障体系是否完善，技术组织措施（包括施工质量方面、冬雨季节和农忙季节施工方面的保证措施等）是否切实可行,经评审可得1-7分，如不符合,该项不得分。

	
	施工的重点和难点及保证措施（7分）
	工程施工的重点和难点及保证措施是否完善正确有效,经评审可得1-7分，如不符合,该项不得分。

	
	安全文明施工和环境保护措施(7分)
	供应商制定的施工安全防护、文明施工、环境保护责任目标是否明确、细致，监管制度是否周密健全，保障措施是否详实有针对性,经评委评审可得1-7分。如不符合,该项不得分。

	
	劳务队伍管理
人员配备
(7分)
	劳务队伍管理的人员配备、岗位职责、分工是否合理可行，拟派劳务人员证书是否齐全，经评委评审可得1-7分，如不符合,该项不得分。

	
	劳动力、机械设备(7分)
	拟投入的劳动力安排计划是否合理可靠,经评审可得1-7分，如不符合,该项不得分。

	商务部分（8分）
	企业业绩
（8分）
	供应商具有2022年1月1日起至今类似项目业绩,每提供一个合同业绩得2分，最高可得8分。（类似项目业绩需提供合同原件扫描件或复印件，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否则不得分）。


注：评标时所涉及到的证件、证书等资料均以原件扫描件为准。待成交人确定后，采购人将会对以上所涉证件、证书等资料进行复核。有涉嫌资料造假或资料复核不合格者，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顺延由第二成交候选人递补，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